
附件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2026年汽车加力扩围
提振消费活动实施方案

为持续扩大汽车消费，释放消费潜能，根据《关于印发<2026年兵团加力扩围提振消费和支持规上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现结合师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来源
师市本级财政资金1000万元。
二、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2026年4月15日—12月31日（以购新车发票开票时间为准）。
资料申报截止时间：2027年1月15日。
三、补贴对象
在师市辖区参加补贴活动的汽车销售公司（即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乘用车新车（含皮卡车），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在5万元（含5万元）以上，且在疆内（含兵团）完成新车注册登记的个人消费者。
四、补贴范围和标准
汽车消费补贴具体金额依据单车不含增值税价格分档执行，详见下表。


	单车不含税价格
（万元）
	车辆类型
	兵团补贴（元）
	师市补贴（元）
	师市加力扩围补贴（元）
	享受现金补贴合计（元）

	5≤X<8
	燃油车
	2400
	600
	3000
	6000

	
	新能源
	3200
	800
	2000
	

	8≤X≤20
	燃油车
	4000
	1000
	4000
	9000

	
	新能源
	4800
	1200
	3000
	

	20<X
	燃油车
	4800
	1200
	4000
	10000

	
	新能源
	5600
	1400
	3000
	


注：X代表不含增值税的单车价格。
[bookmark: _GoBack]五、补贴流程
（一）活动期限内，个人消费者在中国农业银行APP上领取活动资格券（资格券领取时间和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不分先后顺序，均需在活动期间内），并在官方网站已公告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乘用车新车（含皮卡车）且在疆内（含兵团）完成上牌。
（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提供如下申请资料：
1.购车人有效身份证件
2.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3.机动车登记证书
4.机动车行驶证正副页（非营运）
5.个人银行卡（按身份证实名制办理并注明开户行）
6.交易凭证
7.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上述资料必须提供原件照片且属于同一人，否则无法享受补贴。
（三）新车发票开具日期及机动车登记注册日期均须在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
（四）部门职能
1.商务局：协调相关部门和中国农业银行做好审核服务各项工作并将补贴资金划入个人消费者银行卡。
2.公安局：负责审核车辆注册登记信息，确认车辆号牌信息与消费者个人信息是否一致，注册登记时间是否符合活动期限。
3.财政局：负责保障促消费补贴资金。
4.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强化信用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协同商务局加强对活动期间质量问题投诉集中、反映强烈的汽车经销商的监管。
5.永安坝街道：负责组织参加活动车企进行政策宣传和推广、现场服务和保障、数据统计和监测等。
六、活动规则
（一）本活动与2026年兵团以旧换新补贴不得叠加使用。同时，若遇国家及兵团政策调整，以国家及兵团政策为准，并由师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二）资格券超过使用期限，则视为用户自动放弃，该券作废，不予补发；如发生退款、撤销等反向交易，资格券返还至个人消费者账户，有效期内的资格券可再次使用。
（三）活动逾期将自动停止，资金总量有限，先用先得，用完即止。促消费资金投放数量可根据实际兑付情况动态调整。
（四）参与活动商户必须诚信经营，不得以政府促消费为由取消原有优惠活动，禁止借促消费之机先涨后补、以次充好。严禁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和个人消费者虚假交易、骗补套补、变相储值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师市商务局将取消其活动参与资格，并追回补贴资金；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及时曝光且列入失信名单，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所产生的损失由商家自行承担。
（五）个人消费者、经营主体参与活动即视为理解并同意本活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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